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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水函〔2023〕63号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
《佛山市南海区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
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
为更好地反映小区业主对物业服务企业的满意度，提高满意度评价工作的可操作性，合理性，我局结合各单位的操作反馈意见，对南建水函〔2022〕30号中成果运用、发放率、回收率等内容进行了优化，并形成《佛山市南海区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办法（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3年11月23日

佛山市南海区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办法

（修订）
为进一步提高南海区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增强业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结果为指南，对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进行全方向评估，最终实现市场优胜劣汰，特制定本评价办法。

一、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工作的组织形式

（一）小区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工作以属地管理为原则，由各镇街房管所统筹社区居委会组织开展。评价征集工作通过发放评价意见表的形式进行征求意见和评价。

（二）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工作每年至少应组织开展一次，一般安排在当年的10至12月间完成。

二、开展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的征集

（一）社区居委会开展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前，应将《关于住宅小区开展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的公告》（详见附件1）与《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意见表》（详见附件3）在小区显著位置和各楼栋的显著位置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

（二）《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意见表》（详见附件3）通过上门派发、邮寄、电子问卷、电子表决系统等方式送达全体业主，并填写收发情况登记表（详见附件2）。该评价意见表原则上发放率不低于50%，回收率不低于70％（具体定义、计算方式见附件5）。

社区居委会可将评价表的发放及征集工作委托业主委员会、小区党支部、群众组织、物业公司等第三方开展。评价表可由房屋居住人代表产权人填写。

（三）评价表经汇总后形成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结果（详见附件4），经社区居委会审核确认后，在小区公共宣传栏以及各楼栋的显著位置公示7天。公示期间，业主对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评价结果有异议或对本小区的物业服务有意见或建议的，可向所在地社区居委会、业委会或物业服务企业进行反映。

（四）社区居委会应当对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情况进行统计，对业主提出的意见、建议，应认真进行分类研究，协调物业公司提出相关整改措施，形成《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及意见统计表》（详见附件5）。统计表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7天，提出的整改措施应在1个月内予以整改落实。确因客观原因无法整改或不属物业服务企业职责的，社区居委会应向相关业主说明原因，并做好业主回访工作。

三、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结果的应用

（一）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结果将作为物业服务企业年度诚信评分的重要依据。

（二）社区居委会组织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结果可作为物业服务企业续聘、提升物业服务费或更换物业服务企业的重要参考依据。

1.物业管理服务期间，平均每年综合满意率在85%以上的，鼓励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业主续聘原物业服务企业，由社区居委会或业主委员会适时召开业主大会表决续聘物业公司事项。

2.综合满意率近3年在90％以上，并根据项目收支情况，社区居委会或业主委员会可以适时发起业主大会表决提高物业服务费。

3.连续2年综合满意率在70％以下，或社区党组织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经社区党组织提议，由社区居委会或业主委员会召开业主大会表决更换物业公司事项。

四、其它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暂行两年。期满后可继续参照执行。

附件：1.关于      住宅小区开展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的公告（示范文本）

2.《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意见表》收发情况登记表

3.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意见表
4.关于      住宅小区开展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结果的公示（示范文本）

5.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及意见统计表
附件1

关于              住宅小区开展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的公告

（示范文本）

广大业主：
为了贯彻《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佛山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让业主充分行使对物业服务的监督、管理权，本小区定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进行物业服务满意度调查工作，《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意见表》将通过上门派发、邮寄、电子问卷等方式派发到各业主，回收时间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请广大业主大力支持和配合。

本次物业服务满意度测评工作由社区居委会负责组织，其中评价表的发放及征集工作委托             开展。
特此公告。
居委会（盖章）       业委会（盖章）      物业服务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意见表》收发情况登记表

	序号
	栋号
	房号
	业主签名
	发放形式
	收回情况
	备注

	
	
	
	
	
	
	

	
	
	
	
	
	
	

	
	
	
	
	
	
	

	
	
	
	
	
	
	

	
	
	
	
	
	
	

	
	
	
	
	
	
	

	
	
	
	
	
	
	

	
	
	
	
	
	
	

	
	
	
	
	
	
	

	
	
	
	
	
	
	

	
	
	
	
	
	
	

	
	
	
	
	
	
	

	
	
	
	
	
	
	

	
	
	
	
	
	
	

	
	
	
	
	
	
	

	
	
	
	
	
	
	

	
	
	
	
	
	
	

	
	
	
	
	
	
	

	
	
	
	
	
	
	

	
	
	
	
	
	
	

	
	
	
	
	
	
	


附件3

          小区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意见表
广大业主，为促进物业服务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们特开展此次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工作，期待您对此次物业服务质量满意度调查予以真实的评价，并提出您对物业服务工作的合理化意见与建议，以便物业服务企业进一步改进和提升服务水平（请在下列各项测评内容相对应的评议意见栏内以“√”方式填上你的评议意见）。

不动产地址：          小区    幢    单元  

业主姓名：          联系电话：           

	测评项目及内容
	评议意见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综合服务
	1.员工服务态度及仪容仪表
	
	
	

	
	2.客服人员解决日常问题的能力
	
	
	

	
	3.对您的投诉、建议处理的效率
	
	
	

	
	4.公共水电费用公摊等代收代付费用公示
	
	
	

	
	5.社区文化活动开展
	
	
	

	
	6.装修管理（审批及时性及日常巡视等）
	
	
	

	共用设施设备

维修养护服务
	7.房屋等公共部位管理
	
	
	

	
	8.供水、供电设备运行、维修养护
	
	
	

	
	9.电梯运行、维修养护
	
	
	

	
	10.公共水、电报修服务
	
	
	

	
	11.公共照明完好程度
	
	
	

	秩序维护服务
	12.秩序维护人员的岗位规范（仪表/举止/服务态度）
	
	
	

	
	13.小区公共区域巡逻
	
	
	

	
	14.车辆停放秩序管理（含电动车的管理）
	
	
	

	
	15.消防安全管理
	
	
	

	
	16.治安安全管理
	
	
	

	保洁服务
	17.保洁员服务态度及仪容仪表
	
	
	

	
	18.垃圾日产日清
	
	
	

	
	19.保持公共区域整洁、无异味（大堂/走廊/楼梯/电梯等）
	
	
	

	绿化养护
	20.绿化日常养护
	
	
	

	
	21.“四害”消杀工作及白蚁防治
	
	
	

	对小区物业服务的综合评价
	
	
	

	你对小区的物业服务有何合理化意见和建议：
                                       业主签名：
时间：    年月日


附件4

关于              住宅小区开展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结果的公示

（示范文本）

广大业主：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小区物业服务满意度测评工作已结束，测评工作在              社区居委会组织下进行，现将测评有关结果公示如下，公示期为从        至        。

本次测评，共调查本小区业主     户，发放《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意见表》      份，发放率为      ％。回收       份(其中有效的      份，无效的       份)，回收率为      ％。

本次测评调查结果：其中满意的有      户，基本满意的有      户，不满意的有      户，综合满意率为      ％。（统计数据为评价意见表中“对小区物业服务的综合评价”一栏，综合满意率=（满意的数量+基本满意的数量）/当次总的有效调查数量×100％。）

公示期间，如你对测评结果有异议或对本小区的物业服务有任何建议，可向社区居委会反映。

居委会             ，监督电话            。
	     栋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综合评价）结果的公示

	序号
	单元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备注：本公示必须张贴于各楼栋间的显眼位置处。


附件5

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及意见统计表
社区居委会（签章）：
	项目名称
	
	调查月份
	

	项目
总户数
	
	入住总户数
	

	意见表
发放总份数
	
	发放率
	％
	发放率＝实际发放份数/已交楼户数×100％

	意见表
回收总份数
	
	回收率
	     ％
	回收率＝回收总

份数/发放总份数×100％

	测评项目
	内容
	统计数量
	单项满意率

（满意率=（满意+基本满意）/该项总数量×100％）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综合服务
	1.员工服务态度及仪容仪表
	
	
	
	

	
	2.客服人员解决日常问题的能力
	
	
	
	

	
	3.对您的投诉、建议处理的效率
	
	
	
	

	
	4.公共水电费用公摊等代收代付费用公示
	
	
	
	

	
	5.社区文化活动开展
	
	
	
	

	
	6.装修管理（审批及时性及日常巡视等）
	
	
	
	

	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养护服务
	7.房屋等公共部位管理
	
	
	
	

	
	8.供水、供电设备运行、维修养护
	
	
	
	

	
	9.电梯运行、维修养护
	
	
	
	

	
	10.公共水、电报修服务
	
	
	
	

	
	11.公共照明完好程度
	
	
	
	

	秩序维护服务
	12.秩序维护人员的岗位规范（仪表/举止/服务态度）
	
	
	
	

	
	13.小区公共区域巡逻
	
	
	
	

	
	14.车辆停放秩序管理（含电动车的管理）
	
	
	
	

	
	15.消防安全管理
	
	
	
	

	
	16.治安安全管理
	
	
	
	

	保洁服务
	17.保洁员服务态度及仪容仪表
	
	
	
	

	
	18.垃圾日产日清
	
	
	
	

	
	19.保持公共区域整洁、无异味（大堂/走廊/楼梯/电梯等）
	
	
	
	

	绿化养护
	20.绿化日常养护
	
	
	
	

	
	21.“四害”消杀工作及白蚁防治
	
	
	
	

	综合满意率统计

（综合满意率=（综合评价满意的数量+综合评价基本满意的数量）/当次总的有效调查数量×100％）
	

	物业服务满意度情况统计分析：



	相关整改措施：



	业主委员会意见
	属地社区居委会意见

	　　　　　业主委员会经办人：

　　　　　　　 业主委员会（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社区居委会经办人：

　　　　　　　社区居委会（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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